
平罗县姚伏镇2023年度法治政府建设
工作报告

2023年，姚伏镇始终围绕全镇经济社会发展实际，根据县法治政府建设相关要求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，切实抓好法治政府建设各项工作。现将一年来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的主要情况报告如下：
一、工作主要举措和成效
（一）加强党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领导
强化组织领导。镇党政主要负责人切实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定期听取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汇报，研究解决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困难和问题，加强镇法治政府建设的组织领导，将法治政府建设摆在工作全局的重要位置，不断加大工作推进力度。充分发挥好“关键少数”以身作则、以上率下的示范引领作用。落实会前学法制度，利用理论中心组、镇党委会、镇村干部例会开展会前学法，今年共开展会前学法32场次，法治专题讲座2场次，参加无纸化法律知识考试3次，全面提升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、推动发展、化解矛盾、维护稳定、应对风险能力。
[bookmark: _GoBack]强化理论学习。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将党的二十大精神列入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重点学习内容、“三会一课”“青清学悟”晨学课堂及干部例会学习计划，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、中国共产党章程、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等，贯彻落实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，引导党员干部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、政治领悟力、政治执行力。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通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、会前学法、法治讲座等方式，学习《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》《习近平关于依规治党论述摘编》《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问答》权威读本，目前共开展学习12场次，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走深走实。
深入实施依法治县战略。落实“一规划两方案”，深入实施法治为民办实事项目，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期间，广泛宣传安全生产法、消防法，安装居民液化气“三件套”2879户，沙湖、西大滩社区居民天然气“三件套”1600户；开展老年人、未成年人等群体法律法规宣传5场次，敬老助老活动10场次，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宣传18场次，受理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76余件；依托姚伏镇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，为群众提供普惠性、公益性、便捷性的公共法律服务，目前共解答群众来访咨询171余人次，代写法律文书66份。
（2） 扎实推进依法行政
规范重大行政决策流程。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、重大项目等决策事项，把广泛征求群众意见、开展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必经程序，在召开重大行政决策会议时邀请司法所参加，未经合法性审查或者经审查不合法，不得提交会议讨论、做出决策。本年度，姚伏镇无重大行政决策事项。
深入推进依法行政。严格按照上级文件要求开展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，目前，已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0件，已修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0件。做好行政复议应诉工作，今年发生行政应诉案件1件，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，案件通过调解结案。优化政务服务，持续提高基层审批服务便民化水平，进一步深化人社、民政、医保、残联、卫健、妇联、退役军人等51项政务服务事项办理模式，今年办件2310件。
全面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。贯彻落实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，规范行政执法行为，做到执法行为过程信息全程记载、执法全过程可回溯管理、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全覆盖。严格执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认证制度。加强执法队员学习培训，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。积极开展行政执法学习培训，内容围绕执法工作中遇到的法律法规和各项管理条例、积极参加上级组织的业务培训，34名镇干部顺利通过执法资格考试，取得执法证。
严格规范政务公开工作。落实“三审三校”制度，做好各类信息发布的审核，从严规范政务公开程序，加强对公开信息的保密审查工作，确保信息发布的规范性、准确性、安全性。截至目前，共计在微信公众号、微博发布各类信息220余条，未发生失泄密情况。在全镇18个村全面推广村务公开工作，目前，累计公示农村低保、高龄补贴、临时救助等信息800余条。今年共制发公文309条，其中主动公开信息 70条，依申请公开信息236 条，不予公开信息3条。
（三）加快法治社会建设
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。按照“八五”普法规划，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，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广泛宣传宪法、民法典等与群众生活生产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。通过以案释法、法律微宣讲、“你学法 我奖励”等形式，推动普法宣传走入日常生活、走入群众心中，今年共开展各类宣传28场次。以普惠法治为抓手，不定期到各村（居）、辖区学校开展法治讲座，引导群众办事依法，遇事找法，今年共开展各类法治讲座18场次。依托姚伏印象视频号开展“以案说法”“我执法我普法”线上普法微宣讲，持续提升群众法律素养、助力法治乡村建设。
健全多元纠纷调解机制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实行“党委政府牵头、站所联动、干群结合、优势互补、合成作战”的“1+4+N+X”矛盾纠纷联调模式，严格落实例会、信访矛盾分析研判制度，健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7项机制，对重点任务综合分析研判、分类挂图作战、定期回访总结，强力推进矛盾纠纷排查化解。今年以来加大婚恋家庭纠纷、征地补偿、涉法涉诉等领域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力度，共化解矛盾纠纷98件、信访个案40余件、疑难复杂案件7件，有效维护辖区和谐稳定。
扎实推进基层依法治理。深入推进全域社会治理现代化，发挥政府主导作用，创建“细胞工程”，组织进行“平安交通”“平安校园”“平安市场”系列宣传共10次，贯彻落实石嘴山市市域社会治理工作协调机制，形成问题联治、工作联动、平安联创的良好格局；通过线上解答咨询、线下提供法律服务，落实“一村一法律顾问”机制；深化“法律明白人”培养工程，选树“法律明白人”200人、“法律明白骨干”60人，开展“法律明白人”培训8场次；依法依规保障退役军人合法权益，发放退役军人优抚卡140余张，慰问重点优抚对象、困难退役军人共89人次，共发放4.45万元，在重大节日或关键节点开展拥军优属、拥政爱民宣传活动，在辖区内形成爱军、学军、拥军的良好氛围。
二、存在的问题
     一是对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，依法行政的能力有待提升，各项工作任务有待全面落实；二是规范性文件机制落实不力，有待加强合法性审核、备案审查和清理工作等；三是行政决策程序有待依法规范，暂未制定公布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、建立健全目录动态调整机制；四是行政执法相关制度落实有差距，执法人员法律专业知识不强，执法水平有待提高。
三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（一）强化学法用法机制。落实镇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学法，把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、宪法法律、党内法规作为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，着力提升领导干部法律意识、法治素养和依法行政能力。牢固树立“法无授权不可为”的基本法治理念，注重通过法治实践，促进镇领导干部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。
（二）完善规范性文件机制。贯彻落实《关于行政机关开展合法性审核工作的意见》，依法依规制定规范性文件，加强规范性文件审查报备，强化合法性审核刚性约束。常态化开展清理工作，及时修改机构改革、全面清理的行政规范性文件，维护法治统一和政令畅通。
（三）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。结合姚伏镇实际制定公布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，建立健全目录动态调整机制。深化法律顾问、公职律师工作，保障法律顾问、公职律师提前介入、列席会议、查阅资料、发表意见等履职条件，充分发挥法律顾问、公职律师在重大行政决策中的作用。
（四）提升行政执法能力与水平。进一步明确行政执法公示、执法全过程记录和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的内容、范围、程序，规范执法制度建设，加强监督检查督办，确保制度得到有效实施，邀请执法主管部门、法律顾问等到我镇开展法律知识专题讲座，强化执法人员法律法规学习，提升业务能力。
（五）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活动，增强群众法治意识，将法治宣传教育纳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总体部署，落实“八五”普法规划。利用支部“三会一课”、每月党日活动等时机开展法治宣传和学习。结合全民国家安全日、民法典宣讲、宪法日、宪法宣传周等特殊节点，部署开展普法、禁毒，安全生产、国安宣传教育等工作。利用图解、动漫、短视频网络宣传手段，结合集市宣传、发放资料等传统宣传方式，形成尊法学法守法用的浓厚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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